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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文件

明政文〔2023〕46 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明溪县进一步放宽城镇户籍管理的
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:

《明溪县进一步放宽城镇户籍管理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县政府

第 2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

行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6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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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进一步放宽城镇户籍管理的实施意见

为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 “小县大城关”战略部署，全面深

化公安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，高质量推进城市品质提

升年行动，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度和市民认可度，促进人才和劳动

力资源有效流入，现就进一步放宽城镇户籍管理制定如下实施意

见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外省市、三明市其他县市（区）户口迁入明溪县城区（雪

峰镇）。

二、全面放开落户类型

包括购房、亲属投靠、各类人才、先进个人、租赁、录用、

集体户以及务工、就业、经商等人员落户。

三、申报落户指南

（一）购房落户

1.申报对象：在我县城区购买成套商品房（含政策性住房）、

二手房（含政策性住房、自建房）、商业用房、办公用房，均可

在该产权地址上申请落户。产权未办妥的，可凭经房管部门备案

的买卖合同和购房发票先行给予办理落户。

2.申报材料：产权证明（产证未办妥可凭经房管部门备案的

买卖合同和购房发票），申请人的《居民户口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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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城关派出所户籍窗口申

请办理。

4.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结。

（二）亲属投靠落户

1.申报对象：扩大亲属随迁、投靠落户范围至配偶、父母、

子女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、岳父母、公婆、

女婿、儿媳和兄弟姐妹（下文涉及亲属范围的，同此规定）。

2.申报材料：根据亲属关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。（1）夫妻投

靠：《结婚证》、夫妻双方《居民户口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；（2）子

女投靠父母：子女与父母双方《居民户口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、投

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证明、父母合法稳定住所证明（未达法定

婚龄子女除外）；（3）父母投靠子女：父母与子女双方《居民户

口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、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证明、子女合法

稳定住所证明；（4）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相互

投靠：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，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与祖父母或外

祖父母的《居民户口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，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

系证明，被投靠人的合法稳定住所证明；（5）儿媳、女婿与公婆、

岳父母相互投靠：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，儿媳、女婿与公婆、

岳父母的《居民户口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，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

系证明，被投靠人的合法稳定住所证明；（6）兄弟姐妹相互投靠：

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、投靠人与被投靠人双方的《居民户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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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、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关系证明、被投靠人的

合法稳定住所证明。

3.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城关派出所户籍窗口申

请办理。

4.办理时限：申报材料齐全的，夫妻投靠、子女投靠父母、

父母投靠子女情形当场办结；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与祖父母或外祖

父母相互投靠，儿媳、女婿与公婆、岳父母相互投靠，兄弟姐妹

相互投靠情形，投靠人属省内户籍的，经社区民警调查核实，由

派出所所领导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 个工作日办结；投靠人属省外

户籍的上报县公安局治安部门核准，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（三）各类人才落户

1.申报对象：大中专毕业生、技术工人、专业技术人才、留

学归国人员及共同居住的亲属均可申请落户。

2.申报材料：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之

一（包括大中专毕业证、职业资格证书、职称证明材料、教育部

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（境）外学历证书）、申请人《居民身份

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3.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城关派出所户籍窗口申

请办理。

4.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属省内户籍的，经社区民警调查核

实，由派出所所领导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 个工作日办结；属省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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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籍的，上报县公安局治安部门核准，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（四）各类先进个人落户

1.申报对象：被评为县级以上劳动模范（或享受县级以上劳

模待遇）、先进工作者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、对我县经济社会发

展做出突出贡献或入选县级以上各类优秀人才及共同居住的亲

属均可申请落户。

2.申报材料：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之

一（包括劳动模范证书、先进工作者证书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证

书、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或入选县级以上各类优秀

人才的证明材料）、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3.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城关派出所户籍窗口申

请办理。

4.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属省内户籍的，经社区民警调查核

实，由派出所所领导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 个工作日办结；申请人

属省外户籍的上报县公安局治安部门核准，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（五）租赁落户

1.申报对象：在城区无合法稳定住所，租赁产权住房（包含

廉租房、公租房）且该产权住房地址无有效户籍人口的，经房屋

产权人同意，承租人可以申请落户至该租赁房屋。

2.申报材料：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、租赁房屋产权证明、

房屋租赁合同、住建部门登记备案的租赁住房备案凭证、租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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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产权人《居民身份证》及同意落户声明、承租人本人以及家庭

户户内成员在城区无合法稳定住所承诺书、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

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3.申报材料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城关派出所户籍窗口申

请办理。

4.办理时限：属省内户籍的，经社区民警调查核实，由派出

所所领导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 个工作日办结；属省外户籍的，上

报县公安局治安部门核准，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（六）录（聘）用人员落户

1.申报对象：录（聘）用公务员、参公人员、事业单位工作

人员、调入我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（含工勤）及共同居住的

亲属均可申请落户。

2.申报材料：（1）录（聘）用人员落户：组织、人社部门出

具的《行政介绍信》或公务员、参公人员录用审批表或录（聘）

用文件。县级以上组织、人社、教育部门的调令（含本系统本单

位内部调动）、签章的《事业单位补充人员花名册》《福建省公务

员录用通知书》或者《福建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录

用通知书》，申请人《居民户口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；（2）县级以

上政府人社部门批准引进（聘用）专业人才落户：调令或者批件、

接收单位介绍信、申请人《居民户口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。

3.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城关派出所户籍窗口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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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办理。

4.办理程序：材料齐全的，当场办结。

（七）务工、就业、经商人员落户

1.申报对象：已办理居住证、缴纳社保、公积金或取得工商

营业执照的人员及共同居住的亲属均可落户。

2.申报材料：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之

一（包含居住证、缴纳社保或公积金相关材料、工商营业执照）、

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3.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城关派出所户籍窗口申

请办理。

4.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属省内户籍的，经社区民警调查核

实，由派出所所领导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 个工作日办结；属省外

户籍的，上报县公安局治安部门核准，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（八）集体户落户

1.申报对象：作为应落尽落的兜底措施，群众只需提供《居

民户口簿》《居民身份证》和本人以及家庭户户内成员在城区内

的《无房承诺书》，在城关派出所设立的公共地址集体户落户。

2.申报材料：《常住人口落户申请表》、本人以及家庭户户内

成员在城区无合法稳定住所承诺书、申请人《居民身份证》《居

民户口簿》。

3.申报程序：申请人提交上述材料到城关派出所户籍窗口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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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办理。

4.办理时限：材料齐全，属省内户籍的，经社区民警调查核

实，由派出所所领导核准后办理落户，5 个工作日办结；属省外

户籍的，上报县公安局治安部门核准，10 个工作日办结。

四、相关事项

（一）完善居住证制度。全面落实将缴纳医社保、就业登记、

劳动合同、市场主体营业执照登记时间纳入居住证登记时间认定

范围。对办理居住证登记时间未满半年的流动人口，可提供能证

明本人在当地实际居住、就业超过半年的佐证材料（连续时间满

半年的医社保缴费记录、在明合同起止日期的劳动合同、在明登

记时间的市场主体营业执照等），办理补充居住登记后，申领居

住证。

（二）加强租赁房屋落户人员的管理。私有租赁房屋的承租

人发生变更，房屋产权人应当及时到住建部门备案登记，并报告

属地派出所。住建部门定期审核廉租房、公租房申请对象的申请

资格，对不符合申请资格的对象，应当及时书面

通报属地派出所。房屋管理部门或产权人应当协助公安派出所动

员原户主将户内成员户口迁出。自动员之日起超过 30 日拒不迁

出，公安派出所可将该户内成员的户口迁移至派出所公共地址，

并在户籍系统中予以备注。

（三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。公民申报户口登记应当遵循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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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原则，若合法稳定住所发生变化，应主动及时到公安机关办

理户口迁移。公民故意隐瞒、欺骗或提供虚假证明、承诺书等弄

虚作假办理户口登记事项的，由公安机关对其行为进行记录，作

出诚信评价，并纳入“黑名单”，同时依法采取撤销登记等方式

予以纠正。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本意见的实施细则由县公安局另行颁布。

（五）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月 2日印发


